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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 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在混凝土结构中的设计、施工及质量

验收，安徽吾兴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海南元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海

南柏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会同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海南省设计院

有限公司等参编单位，在调查研究及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基础上，参考国家、

行业和海南省的有关规范标准，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为：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定；4．材

料；5．结构构件设计；6．构造规定；7．施工；8．质量验收；附录 A。
安徽吾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单位承诺对本标准的内容和数据的真实性、

有效性负责，并承诺所提供的材料真实。

本标准编制、生产、应用等与本标准相关的事项、涉及的商标、专利等

知识产权已获得相关权利人的授权许可。

本标准涉及相关专利使用，本标准的发布机构对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

和范围无任何立场。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标准的发布机构承诺，愿意同任何

申请人在合理、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相关信

息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获得：

专利：201811474120.X一种 635MPa级高强热轧钢筋用钢

专利持有人：安徽吾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绿地中心 E座 2408室
电话：15205283421
本标准由海南省土木建筑学会负责管理，由安徽吾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负

责具体内容的解释。

请各单位在使用本标准过程中，结合工程实践总结经验并积累资料，及

时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反馈至海南省土木建筑学会秘书处。

地址：海南大学海甸校区研发楼 502室 邮政编码：570125
联系电话： 邮箱： hscea@hsce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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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绿色发展、节能环保的技术经济政策，规范 635MPa
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可靠、经济

合理、确保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配置 635MPa 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设

计、施工和验收，不适用于轻骨料混凝土结构、特种混凝土结构以及需作疲

劳验算的结构构件。

1.0.3 配置 635MPa 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施工和验

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和海南省建设工程规范和

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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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和 符 号

2.1 术 语

2.1.1 HG6/C 热轧带肋高强钢筋 HG6/C high-strength hot ribbed bars

符合本标准附录 A技术条件，屈服强度标准值为 635MPa，横截面为圆形

且表面带肋的高强钢筋，按热轧状态交货，其金相组织主要是铁素体加珠光

体，不得有回火马氏体组织等影响使用性能的其他组织存在。简称高强钢筋。

2.1.2 钢筋牌号 designations of bars
HG6/C﹣屈服强度标准值为 635MPa的热轧带肋高强钢筋；

HG6E/C﹣屈服强度标准值为 635MPa且符合抗震性能指标要求的热轧带

肋高强钢筋。

2.1.3 套筒 sleeve
用于传递钢筋轴向拉力或压力的钢筋机械连接用钢套管。

2.1.4 锚固板 anchorage head for rebar
设置于钢筋端部用于钢筋锚固的承压板。

2.2 符 号

fyk----钢筋屈服强度标准值，即钢筋标准 GB/T 1499.2中的下屈服强度 Rel；
fsik----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即钢筋标准 GB/T 1499.2中的抗拉强度 Rm；
fy----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y’----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fyv----横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t----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δg----钢筋在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钢筋达到抗拉强度时对应的受拉极限应变

值；

δ----钢筋的断后伸长率，钢筋拉断后在拼接断口两旁 5倍直径的长度范围内量

测所得的伸长率；

d ----高强钢筋的公称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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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对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用内力的形式表达

时，建筑结构构件应采用下列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γoS ≤ R (3.0.1-1)
R=R(fc，fs，ak，..) / γRd (3.0.1-2)

式中γo----结构重要性系数：在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下，对安全等级

为一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1，对安全等级为二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0，对安全等级为三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0.9；对地震设计状况下应取

1.0；
S----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对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

状况应按作用的基本组合计算；对地震设计状况应按作用的地震组合计

算；

R----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R(·)----结构构件的抗力函数；

fc----混凝土强度设计值，应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取

值；

fs----钢筋强度设计值，高强钢筋按本标准规定取值；

ak----几何参数的标准值，当几何参数的变异性对结构性能有明显不利影响时，

应增减一个附加值；

γRd----结构构件的抗力模型不定性系数：静力设计取 1.0，对不确定性较大的

结构构件根据具体情况取大于 1.0的数值；抗震设计应以承载力抗震调整

系数γRE代替γRd。
注：本标准引用规范标准的版本编号未注明版本年号的均指其现行有效版本。

3.0.2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钢筋混凝土构件应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考虑

长期作用影响，采用下列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进行验算：

S ≤ C (3.0.2)
式中 S----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C----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所规定的变形、应力、裂缝宽度和自振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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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的限值。

3.0.3 高强钢筋宜用作纵向受力钢筋，亦可用作抗剪、抗扭、抗冲切构件的

横向钢筋。

3.0.4 高强钢筋应满足强度、延性、螺纹套丝加工可行性等要求。

3.0.5 高强钢筋的连接方式应采用绑扎搭接或机械连接。

3.0.6 结构构件应根据使用功能、环境类别和重要程度，选用合适的裂缝控

制等级。混凝土结构环境类别应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

定进行划分。结构构件正截面受力裂缝控制等级分为三级，等级划分及要求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 严格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时，构件受拉

边缘混凝土不应产生拉应力；

二级---- 一般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时，构件受拉

边缘混凝土拉应力不应大于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三级---- 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

3.0.7 结构构件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应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
规定选用。

3.0.8 配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受弯构件最大挠度验算应采用按荷载的准永久

组合，并应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进行计算，计算值不应超过《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规定的挠度限值。

3.0.9 当进行钢筋代换时，应按照钢筋受拉承载力设计值相等的原则换算，

除应符合设计要求的构件承载力、裂缝宽度验算、挠度验算及抗震规定外，

尚应满足最小配筋率、钢筋间距、混凝土保护层厚度、钢筋锚固长度、钢筋

接头面积百分率及钢筋搭接长度等构造要求。施工时要求钢筋代换，应取得

设计变更文件。

3.0.10 除本标准有明确规定外，配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设计内容、设计

方法、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耐久性设计、构造

规定、防连续倒塌设计原则等，均应符合《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等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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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高 强 钢 筋

4.1.1 高强钢筋技术条件和要求应符合《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T 1499.2及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

4.1.2 高强钢筋的强度标准值应具有不小于 95%的保证率。

4.1.3 高强钢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极限强度标准值、弹性模量、断后伸长

率和最大力下总伸长率限值，应按表 4.1.3的规定取用。

表 4.1.3 高强钢筋强度标准值、弹性模量、断后伸长率和最大力下总伸长率限值

钢筋牌号
屈服强度标

值 fyk(N/mm2)

极限强度标准

值 fstk(N/mm2)

弹性模量

Es(N/mm2)

断后伸长

率δ(%)
最大力下总伸长

率δgt(%)

HG6/C 635 795 2.0x105 ≥ 16.0 ≥ 7.5

HG6E/C 635 800 2.0x105 ≥ 16.0 ≥ 9.0

4.1.4 抗震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框架和斜撑构件（含梯段），其纵向受力

钢筋的抗拉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小于 1.25；钢筋的屈服

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标准值的比值不应大于 1.30，且钢筋在最大力下的总

伸长率实测值不应小于 9%。

4.1.5 高强钢筋强度设计值应符合表 4.1.5及以下规定：

1 轴心受压构件和小偏心受压构件采用高强钢筋时，其抗压强度设计值

取值应取 400 N/mm2；

2 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yv应按表 4.1.5中 fy的数值采用，但用作

受剪、受扭、受冲切承载力计算时应取 360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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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高强钢筋强度设计值（N/mm2）

钢筋牌号 公称直径 抗拉强度设计值 fy 抗压强度设计值 fy’

HG6/C 6～40 550 490

HG6E/C 16～40 550 490

4.1.6 抗连续倒塌设计的结构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钢筋强度设计值可

取其极限强度标准值 fstk；受剪、受扭承载力计算时钢筋强度可取其屈服强度

标准值 fyk。
4.1.7 建筑结构抗地震倒塌计算时，钢筋强度设计值可取屈服强度标准值 fyk。
4.1.8 按《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设计的人防地下室结构，在

动荷载与静荷载同时作用或动荷载单独作用下，高强钢筋强度综合调整系数

可取 1.10。
4.1.9 高强钢筋的公称直径为 6mm、8mm、10mm、12mm、14mm、16mm、

18mm、20mm、22mm、25mm、28mm、30mm、32mm、36mm、40mm；常

用的公称直径为 6mm、8mm、10mm、12mm、14mm、16mm、18mm、20mm、

22mm、25mm、28mm。

4.2 混 凝 土

4.2.1 混凝土强度标准值、强度设计值、弹性模量及耐久性等相关技术指标

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相关规定。

4.2.2 配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水平构件，其混凝土宜具有低收缩性能。

4.2.3 配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梁、板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墙、

柱的的混凝土强度不宜低于 C40。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不宜低于 C40。

4.3 高强钢筋连接接头和套筒

4.3.1 钢筋机械连接材料性能等级及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钢筋机械连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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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程》JGJ 107的规定。

4.3.2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应根据极限抗拉强度、残余变形、最大力下总伸长

率以及高应力和大变形条件下反复拉压性能，分为Ⅰ级和Ⅱ级两个等级,其性能

应符合以下要求：

1 Ⅰ级和Ⅱ级接头极限抗拉强度应符合表 4.3.2-1的规定；

2 Ⅰ级和Ⅱ级接头应能经受规定的高应力和大变形反复拉压循环，在经历拉压

循环后其极限抗拉强度应符合表 4.3.2-1的规定；

3 Ⅰ级和Ⅱ级钢筋连接接头变形性能应符合表 4.3.2-2的规定。

表 4.3.2-1 钢筋连接接头极限抗拉强度

钢筋连接接头等级 Ⅰ 级 Ⅱ 级

钢筋连接接头

极限抗拉强度

f 0msk≥ fstk钢筋拉断

或 f 0msk≥ 1.1fstk连接件破坏
f 0msk≥ fstk

注：1 f 0msk为接头试件实测抗拉强度。fstk为钢筋极限抗拉强度标准值。

2 钢筋拉断指断于母材、套筒外钢筋丝头或钢筋镦粗过渡段。

3 连接件破坏指断于套筒、套筒纵向开裂或钢筋从套筒中拔出以及其他连接组件破

坏。

表 4.3.2-2 钢筋连接接头变形性能

钢筋连接接头等级 Ⅰ 级 Ⅱ 级

单向拉伸
残余变形(mm)

uo≤ 0.10(d ≤ 32)
uo≤ 0.14(d ＞32)

uo ≤ 0.14(d ≤ 32)
uo≤ 0.16(d ＞ 32)

最大力下总伸长率（%） ≥ 6.0 ≥ 6.0

高应力

反复拉压
残余变形(mm) u20≤ 0.3 u20≤ 0.3

大变形

反复拉压
残余变形(mm)

u4≤ 0.3
且 u8≤ 0.6

u4 ≤ 0.3
且 u8≤ 0.6

注： uo--套筒试件加载至 0.6fyk并卸载后在规定标距内的残余变形；

u20--套筒试件经高应力反复拉压 20次后的残余变形；

u8--套筒试件经大变形反复拉压 8次后的残余变形；

u4--套筒试件经大变形反复拉压 4次后的残余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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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材料性能等级及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钢筋机械

连接用套筒》JG/T 163的规定，套筒材料强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套筒实测受拉承载力不应小于被连接钢筋受拉承载力标准值的 1.1
倍；

2 Ⅰ级连接套筒的屈服强度标准值和抗拉强度标准值分别不应小于高强

钢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和抗拉强度标准值的 1.2倍；

3 Ⅱ级连接套筒的屈服强度标准值和抗拉强度标准值分别不应小于高强

钢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和抗拉强度标准值的 1.1倍。

4.3.4 钢筋连接用套筒的金相组织应为铁素体加珠光体，螺纹套筒的原材料

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宜采用牌号为 45号或 40Cr的优质碳素结构钢、低合金结构钢无缝钢

管，其外观及力学性能应符合《优质碳素结构钢》GB/T 699、《用于机械和

一般工程用途的无缝钢管》GB/T 8162和《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

偏差》GB/T 17395的规定；

2 套筒原材料采用 45号或 40Cr钢冷拔或冷轧精密无缝钢管时，应进行

退火处理，并应符合《冷拔或冷轧精密无缝钢管》GB/T 3639的相关规定，其

抗拉强度不应大于 800MPa，断后伸长率δs不宜小于 14%。45号或 40Cr钢的

冷拔或冷轧精密无缝钢管的原材料应采用牌号为 45号或 40Cr钢坯料，并符

合《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和锻制圆管坯》YB/T 5222的规定；

3 采用各类冷加工工艺成型的套筒，宜进行退火处理，且套筒设计时不

得利用冷加工提高的强度；

4 需要与型钢等钢材焊接的套筒，其原材料应满足可焊性的要求。

4.3.5 直螺纹套筒最小尺寸应符合《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 163的规定

和设计要求。

4.3.6 钢筋连接套筒表面应刻印清晰、持久的标识，套筒的标识应由名称代

号、型式代号、钢筋强度级别代号、钢筋公称直径代号、厂家代号及生产批

号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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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构 构 件 设 计

5.0.1 混凝土结构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的结构

效应分析，应符合《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0的规定。

5.0.2 混凝土结构构件静力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有地震作用组合的承载

力计算，均应符合《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

通用规范》GB 55002、《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等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高层建筑结构尚应符合《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规定。

5.0.3 当设计混凝土柱考虑纵筋受压作用时，纵筋直径不应小于 16mm且间

距不应大于 200mm，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应大于 200mm；截面

边长不大于 600mm的柱箍筋肢距不应大于 200mm。

5.0.4 采用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钢筋混凝土连续梁和连续单向板，可采用内力重分布方法进行分析。

重力荷载作用下的双向板和框架及框架-剪力墙结构中的现浇梁，经弹性分析

求得内力后，可对支座或节点弯矩进行适当调幅和确定相应的跨中弯矩；

2 按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设计的结构和构件应满足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要求，且应采用有效的构造措施；

3 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梁、次梁和板边缘截面的负弯矩调幅幅度不宜大

于 20%；

4 对于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构件，以及要求不出现裂缝或处于三 a、三

b类环境情况下的结构，不应采用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分析方法。

5.0.5 矩形、T形、倒 T形和 I形截面的混凝土受拉、受弯和偏心受压构件，

按荷载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最大裂缝宽度，可按《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方法计算。

5.0.6 混凝土受弯构件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在准永久值组合下框架梁端截面

处的计算弯矩、板支座截面处的计算弯矩可分别取梁与柱、梁与板交接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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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弯矩；当板筋的锚固、搭接等要求符合梁纵向钢筋的相关要求时，现浇

梁可考虑梁有效翼缘宽度范围内板筋参与梁支座截面裂缝宽度计算。

5.0.7 混凝土受弯构件挠度验算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
相关规定。

5.0.8 用于抗震等级为特一级、体型特别不规则或建筑高度大于 A级高度的

高层建筑时，应结合高强钢筋的特性，按规定进行相关论证。

5.0.9 结构抗震体系应具有足够的牢固性和抗震冗余度；结构构件应具有足

够的延性，避免脆性破坏；构件连接的设计与构造应能保证节点或锚固件的

破坏不先于构件或连接件的破坏。

5.0.10 应根据建筑抗震设防类别、设防烈度、结构类型和房屋高度采用不同

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内力调整和抗震构造要求。

5.0.11 框架梁和框架柱的潜在塑性铰区应采取箍筋加密措施；抗震墙的墙肢

和连梁、框架柱和框架梁等构件的潜在塑性铰区的局部应力集中部位宜采取

延性加强措施。

5.0.12 混凝土框架梁，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1 考虑重力荷载作用下塑性内力重分布的影响，并计入梁端受压钢筋作

用的梁截面相对受压区高度，一级抗震等级的不应超过 0.25倍截面有效高度，

二、三级抗震等级的不应超过 0.35倍截面有效高度，且均不宜小于 0.10倍截

面有效高度；

2 梁端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不宜大于 2%；

3 当梁端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大于 1.8%时，梁端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

直径应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年版）表 6.3.3规定的

箍筋最小直径数值增加 2mm。

5.0.13 框架柱、框支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表 5.0.13的规定，

且每一侧的配筋率不应小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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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13 柱全部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

柱类型
抗震等级

一 二 三 四

中柱、边柱 0.9（1.0） 0.7（0.8） 0.6（0.7） 0.5（0.6）

角柱、框支柱 1.1 0.9 0.8 0.7

注：1 表中括号内数值适用于框架结构；

2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60时，上述数值应增加 0.1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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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 造 规 定

6.1 高强钢筋锚固

6.1.1 混凝土中高强钢筋锚固长度计算和构造要求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 50010的规定，抗震设计时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规定，对于高层建筑还应符合《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规

定。

当水平锚固长度不足时，钢筋末端应采用弯钩或机械锚固，其弯钩和机

械锚固的形式应采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2015年版）第

8.3.3条中规定的 90O弯钩、1350弯钩、螺栓锚头和螺栓端锚板形式。

6.1.2 纵向受拉高强钢筋末端采用螺栓端锚板锚固时，锚固板与钢筋的连接

应采用直螺纹连接，螺纹长度应满足承载力要求，锚固设计应符合《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锚固区的设计及锚固板的安装应符合《钢

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JGJ 256的规定。

螺栓端锚板锚固应做锚固板与高强钢筋的拉力破坏试验，钢筋拉断前锚

固不得失效。锚固板在混凝土中的锚固极限拉力不应小于钢筋达到极限强度

标准值时的拉力。

6.1.3 锚固长度范围内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大于 5d时，锚固长度范围

内应配置横向构造钢筋（箍筋），横向构造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d/4；对梁、柱、

斜撑等构件，间距不应大于 5d，对板、墙等平面构件，间距不应大于 10d，
且不应大于 100mm（d为锚固钢筋的直径）。

6.2 高强钢筋连接

6.2.1 高强钢筋的连接应采用绑扎搭接连接或机械连接，钢筋连接设计应符

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 0010-2010（2015年版）8.4节和 11.1节的规

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绑扎搭接连接宜用于直径不大于 14mm的纵向受拉钢筋，以及直径不

大于 16mm的纵向受压钢筋；钢筋搭接长度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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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0的规定；

2 机械连接宜用于直径不小于 16mm的受力钢筋，机械连接类型及质量

要求应符合《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规定；轴心受拉及小偏心受

拉杆件的纵向受力钢筋应采用机械连接；

3 同一断面钢筋连接接头百分率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

6.2.2 高强钢筋连接接头设计应满足强度及变形性能的要求。混凝土结构中

要求充分发挥钢筋强度或对延性要求高的部位，或在同一连接区段内钢筋接

头面积百分率为 100%时，应选用Ⅰ级接头；钢筋应力较高但对延性要求不高

的部位可采用Ⅱ级接头。

6.2.3 纵向受力钢筋连接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接头宜设置在受力较小处；接头末端至钢筋弯起

点的距离不应小于 10d(d为连接钢筋的直径)；
2 同一跨度内或同一层高度内纵向受力钢筋不宜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

接头，同一根受力钢筋的接头不宜多于一个；

3 结构的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纵向受力钢筋不宜设置连接接头。

6.3 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及钢筋和连接件保护层厚度

6.3.1 设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百分率应符合《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并符合以下要求。

1 受压构件，全部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0.50%（当采用 C60以
上强度等级的混凝土时，全部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0.60%），一侧纵

向钢筋不应小于 0.20%；受弯、偏心受拉、轴心受拉构件一侧的纵向受拉钢筋

的最小配筋率，当构件混凝土标号不大于 C80时，不应小于 0.20%，其余不

应小于（45ft / fy）%；

2 有抗震要求的钢筋混凝土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百分率，以及其

他构造要求等，除应符合《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 55002、《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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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的配筋百分率等构造要求，还应符合《高层建筑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相关规定；

4 板类受弯构件(不包括悬臂板、柱支承板)的受拉钢筋，其最小配筋率

可适当降低，当构件混凝土标号不大于 C45时，不应小于 0.15%，其余不应

小于（45ft / fy）%；

5 卧置于地基上的混凝土板，板中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可适当降低，

但不应小于 0.15%。

6.3.2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满足钢筋与混凝土共同工作的性能要求；

2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满足混凝土构件耐久性能及防火性能要

求；

3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钢筋的公称直径，且不应小于

15mm；

4 设计工作年限为 50年的混凝土构件，最外层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

度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设计工作年限为 100年
的混凝土结构，最外层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设计工作年限为 50年
的混凝土结构保护层厚度的 1.4倍；

6.3.3 钢筋连接件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2010（2015年版）第 6.3.2的规定，且不应小于 0.75倍钢筋混凝土

最小保护层厚度和 15mm的较大值，必要时可对连接件采取防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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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 工

7.1 一 般 规 定

7.1.1 配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还应

符合《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

7.1.2 高强钢筋连接方式应根据设计要求选用。

7.1.3 高强钢筋牌号和规格应按设计文件的规定采用。当需以高强钢筋代换

其他强度等级的钢筋时，除应符合设计要求的构建承载力、最大力下总伸长

率、裂缝宽度验算以及抗震规定以外，尚应满足最小配筋率、钢筋间距、保

护层厚度、钢筋锚固长度、接头面积百分率及搭接长度等构造要求，应经设

计单位同意，并办理设计变更文件。

7.1.4 高强钢筋性能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钢筋的公称直径、公称横截面面

积，理论重量应符合《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
的规定。

7.1.5 高强钢筋的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满足第 4
章相关材料要求。

7.1.6 高强钢筋在制作、运输、存放及施工过程中，宜采取可以避免钢筋混

淆、锈蚀或损伤的措施。高强钢筋应按牌号和规格分开堆放，并设有明显标

识。露天存放堆场应有地面硬化，且有防水、防潮措施。成品钢筋应按工程

部位、名称、编号、加工时间挂牌存放。高强钢筋不宜在露天环境制作加工，

加工场地应有防雨设施。

7.1.7 高强钢筋进场时应按批次抽样进行外观质量检查，每捆钢筋均应有料

牌标识和质量证明文件，钢筋应无损伤，表面不得有裂纹、油污、颗粒状或

片状老锈。外观质量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7.1.8 高强钢筋进场时，应按批次抽取试件进行检验，检验项目应包括屈服

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弯曲或反向弯曲及单位长度重量偏差。抽样数量

和检验方法应符合《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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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施工中发现钢筋脆断或力学性能显著不正常等现象时，应禁止使用该

批钢筋。

7.1.10 高强钢筋连接套筒应刻有标识，高强钢筋连接套筒应按相关要求进行

连接套筒的产品检验。高强钢筋各种规格连接接头的适用范围、工艺要求、

套筒材料、质量要求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107
的相关规定。

7.1.11 钢筋安装应采用定位件固定钢筋位置，定位件宜采用非金属定位件。

7.2 钢 筋 加 工

7.2.1 高强钢筋加工宜采用专业化生产的成型钢筋，并宜集中加工、配送。

7.2.2 高强钢筋加工前应将表面清理干净，表面带有颗粒状、片状老锈或有

损伤的钢筋不得使用。

7.2.3 高强钢筋加工宜在常温状态下进行，加工过程中不应对钢筋进行加热。

钢筋应一次弯折到位，不得反复弯折。

7.2.4 高强钢筋宜采用不具有延伸功能的机械设备进行调直，调直过程中不

应损伤带肋钢筋的横肋，调直后的钢筋应平直、无局部弯折。高强钢筋不得

采用冷拉、冷拔方法提高强度。

7.2.5 高强钢筋弯折的弯弧内直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弯弧内直径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 6倍；

2 箍筋弯折处弯弧内直径尚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的直径。

7.2.6 当纵向受拉钢筋末端采用弯钩或机械锚固措施时，钢筋锚固端的加工

应符合《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JGJ 256的规定。钢筋的弯钩和机械锚固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端部的弯钩位于构件的侧边或角部时，应偏向内侧布置；

2 锚板和锚头的承压面积不应小于锚筋截面面积的 4倍；当锚板和锚头

为方形时，边长不应小于 2d；
3 当机械锚头较集中时，机械锚头的钢筋净距不应小于 4d；
4 高强钢筋不应采用末端一侧或两侧贴焊锚筋、焊端锚板的锚固形式。

7.2.7 高强钢筋网片焊接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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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程》JGJ 114的有关规定。钢筋网交叉点应采用焊机进行电阻点焊，不

应采用对焊或手工电弧焊进行焊接。

7.3 钢筋连接和安装

7.3.1 高强钢筋机械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工钢筋接头的操作人员应经专业培训合格后上岗，钢筋接头的加工

应经工艺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

2 钢筋连接施工前应进行工艺检验，并检查所有接头的型式检验报告；

3 机械连接接头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中受力钢筋的保护层最小厚度的规定；接头之间的横向净间距不宜小于

25mm；

4 直螺纹接头的钢筋丝头宜满足 6f级精度要求，精度要求可参考《普通

螺纹公差》GB/T 197中的相关规定；应采用专用直螺纹量规检验，通规应能

顺利旋入并达到要求的拧入长度，止规旋入不得超过 3p，p为螺距；

5 连接接头的适用范围、工艺要求、套筒材料、质量要求等应符合《钢

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规定。

7.3.2 结构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的接头宜相互错开。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的面积百分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头宜避开有抗震设防要求的框架的梁端、柱端箍筋加密区；当无法

避免时，应采用 I级接头，且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 50%；

2 接头宜设置在结构构件受拉钢筋应力较小部位，在高应力部位设置接

头时，Ⅱ级接头的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应大于 50%；

3 受拉钢筋应力较小部位或纵向受压钢筋，接头百分率可不受限制；

4 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构件，接头百分率不应大于 50%。

7.3.3 高强钢筋各种规格连接接头的适用范围、工艺要求、套筒材料、质量

要求等应符合《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相关规定。高强钢筋连接

套筒应刻有标识，高强钢筋连接套筒应按相关要求进行连接套筒的产品检验。

7.3.4 螺栓锚固板钢筋丝头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丝头加工应在现场锚固板钢筋工艺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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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钢筋端面应平整，端部不得弯曲；

3 钢筋丝头应满足产品设计要求，丝头长度不宜小于锚固板厚度，长度

公差宜为+1.0p，p为螺距；

4 钢筋丝头宜满足 6f级精度要求，应采用专用螺纹量规检验；

5 丝头加工时应使用水性润滑液，不得使用油性润滑液。

7.3.5 高强钢筋机械连接施工完成后，应对接头外观进行检查并形成记录，

施工过程中应做好成品保护，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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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 量 验 收

8.1 一 般 规 定

8.1.1 当存在钢筋代换时，应符合设计变更文件的要求。

8.1.2 浇筑混凝土之前，应进行钢筋隐蔽工程验收，其内容包括：

1 纵向受力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

2 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质量、接头面积百分率、搭接长度、

锚固方式及锚固长度；

3 箍筋、横向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间距、位置，箍筋弯钩的弯折

角度及平直段长度；

4 预埋件的规格、数量、位置等。

8.2 钢 筋 材 料

（I）主控项目

8.2.1 钢筋进场时，应按附录 A抽取试件进行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

弯曲性能和重量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8.2.2 成型钢筋进场时，应抽取试件作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和重量

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当有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的代表驻厂监督生产过程，并提供原材料钢筋

力学性能第三方检验报告时，可仅进行重量偏差检验。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类型、同一钢筋来源的成型钢筋，不超过 30t
为一批，每批中每种钢筋牌号、规格均应至少抽取 1个钢筋试件，总数量不

应少于 3个。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8.2.3 对按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设计的框架和斜撑构件（含梯段），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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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度和最大力下总伸长率应符合第 4.1.3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抽样报告。

8.2.4 化学成分等专项检验应符合附录第 A.1.1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试件数量应符合附录第 A.4.3条的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化学成分等专项检验报告。

（II）一般项目

8.2.5 钢筋应平直、无损伤，表面不得有裂纹、油污、颗粒状或片状老锈。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8.2.6 成型钢筋的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类型、同一钢筋来源的成型钢筋，不超过 30t
为一批，每批随机抽取 3个成型钢筋试件。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8.2.7 钢筋机械连接套筒、钢筋锚固板以及预埋件等的外观质量应符合国家

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国家或行业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按国家或行业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

8.3 钢 筋 加 工

（I）主控项目

8.3.1 钢筋弯折的弯弧内直径应符合第 7.2.5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加工设备的同一类型钢筋，每工作班抽查不应少于 3件。

检验方法：尺量。

8.3.2 纵向受力钢筋的弯折后平直段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加工设备的同一类型钢筋，每工作班抽查不应少于 3件。



21

检验方法：尺量。

8.3.3 盘卷钢筋调直后应进行力学性能和重量偏差检验，其强度、断后伸长

率、最大力下总伸长率，应符合第 4.1.3条的规定；HG6E/C钢筋其强度尙应

符合第 4.1.4条的规定。盘卷钢筋调直后重量允许偏差应符合《钢筋混凝土用

钢 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的规定，力学性能和重量偏差检验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 3个试件先进行重量偏差检验，再取其中 2个试件进行力学性能

检验；

2 重量允许偏差应按附录 A中 A.3.4条计算；

3 检验重量偏差时，试件切口应平滑并与长度方向垂直，其长度不应小

于 500mm；长度和重量的量测精度分别不应低于 1mm和 1g；
4 采用无延伸功能的机械设备调直的钢筋，可不进行本条规定的检查。

检查数量：同一设备加工的同一牌号、同一规格的调直钢筋、重量不大

于 30t为一批，每批见证抽取 3个试件。

检验方法：检查抽样检查报告。

8.3.4 钢筋锚固端的加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钢筋锚固板应符

合《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JGJ 256的有关规定；钢筋锚固板加工和安装

前，应对不同钢筋生产厂家的进场钢筋进行钢筋锚固板工艺检验；施工过程

中，更换钢筋厂家、变更钢筋锚固板形式时，应补充进行工艺检验。

检查数量：按《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JGJ 256的相关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按《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JGJ 256的相关规定进行工艺

检验、抗拉强度检验、螺纹连接锚固板的钢筋丝头加工质量检验及拧紧扭矩

检验。

（II）一般项目

8.3.5 钢筋加工的形状、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加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3.5
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加工设备的同一类型钢筋，每工作班抽查不应少于 3件。

检验方法：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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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5 钢筋加工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受力钢筋沿长度方向的净尺寸 ±10

弯起钢筋的弯折位置 ±20

箍筋外廓尺寸 ±5

8.4 钢 筋 连 接

（I）主控项目

8.4.1 钢筋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8.4.2 钢筋采用机械连接时，钢筋机械连接接头的力学性能、弯曲性能应符

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接头试件应从工程实体中截取。

检查数量：按《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相关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8.4.3 钢筋采用机械连接时，螺纹接头应检验拧紧扭矩值。检验结果应符合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相关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相关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采用专用扭力扳手或专用量规检查。

（II）一般项目

8.4.4 钢筋接头的位置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有抗震设防要求的结

构中，梁端、柱端箍筋加密区范围内不应进行钢筋搭接。接头末端至钢筋弯

起点的距离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 10倍。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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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8.4.5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的外观质量应符合《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8.4.6 连接套筒进场时套筒材料供应商应出具相应规格的连接件型式检验报

告，应有防锈措施和质量证明文件，检查外表面标识，并按《钢筋机械连接

用套筒》JG/T 163进行外观尺寸和抗拉强度的检验。

检查数量：按《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 163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按《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 163的规定进行检验。

8.4.7 钢筋连接接头的型式检验、接头的现场加工与安装和接头的现场检验

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按《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按《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规定进行检验。

8.4.8 钢筋机械连接施工前，应对接头进行工艺检验，检验项目包括钢筋接

头单向拉伸极限抗拉强度和残余变形。合格后方可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更

换钢筋或套筒生产厂家以及接头施工单位时，应重新进行工艺检验。

检查数量：按《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按《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规定进行检验。

8.4.9 当纵向受力钢筋采用绑扎搭接接头或机械连接接头时，同一连接区段

内纵向受力钢筋的接头面积百分率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

应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1 受拉接头，不宜大于 50%；受压接头，可不受限制；

2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构件，当采用机械连接时，不应超过 50%。

检查数量：在同一检验批内，对梁、柱和独立基础，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且不应少于 3 件；对墙和板，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 10%，且不

应少于 3间；对大空间结构，墙可按相邻轴线间高度 5m左右划分检查面，板

可按纵横轴线划分检查面，抽查 10%，且均不应少于 3面。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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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钢 筋 安 装

（I）主控项目

8.5.1 钢筋安装时，受力钢筋的牌号、规格和数量必须符合设计要求。钢筋

代换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8.5.2 钢筋应安装牢固。受力钢筋的安装位置、锚固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II）一般项目

8.5.3 钢筋安装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8.5.3的规定。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

的合格点率应达到 90%及以上，且不得有超过表 8.5.3中数值 1.5倍的尺寸允

许偏差。

检查数量：在同一检验批内，对梁、柱和独立基础，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且不应少于 3 件；对墙和板，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 10%，且不

应少于 3间；对大空间结构，墙可按相邻轴线间高度 5m左右划分检查面，板

可按纵、横轴线划分检查面，抽查 10%，且均不应少于 3面。

检验方法：见表 8.5.3。

表 8.5.3 钢筋安装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绑扎钢筋网
长、宽 ± 10 尺量

网眼尺寸 ± 20 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偏差值

绑扎钢筋骨架
长 ± 10 尺量

宽、高 ± 5 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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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受力钢筋

锚固长度 - 20 尺量

间距 ± 10
尺量两端、中间各一点，取最大偏差值

排距 ± 5

纵向受力钢筋、

箍筋的混凝土

保护层厚度

基础 ± 10 尺量

柱、梁 ± 5 尺量

板、墙、壳 ± 3 尺量

绑扎箍筋、横向钢筋间距 ± 20 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偏差值

钢筋弯起点位置 20 尺量

预埋件
中心线位置 5 尺量

水平高差 + 3，0 塞尺量测

注：检查中心线位置时，沿纵、横两个方向量测，并取其中偏差的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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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HG6/C钢筋技术条件

A.1 主要技术要求

A.1.1 钢筋的牌号和化学成分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钢筋的牌号、化学成分和碳当量（熔炼分析）应符合表 A.1.1 的规定。

根据需要，钢中还可加入 V、Nb、Ti等元素。其中 HG6E/C表示抗震钢筋。

表 A.1.1 化学成分及碳当量（熔炼分析）要求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碳当量

Ceq(%)C Si Mn P S

HG6/C
HG6E/C

≤ 0.28 ≤ 0.80 ≤ 1.60 ≤ 0.035 ≤ 0.035 ≤ 0.58

2 碳当量 Ceq(%)值可按下式计算：

Ceq=C + Mn / 6 + (Cr+V+Mo) / 5 + (Cu+Ni) / 15 (A.1.1)
3 钢筋成品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的成品化学成

分允许偏差》GB/T 222的规定。碳当量 Ceq的允许偏差为+0.03%。

4 钢中的氮含量不应大于 0.012%。供方若能保证，可不做分析。钢中若有

足够数量的氮结合元素，含氮量的限制可适当放宽。

5 钢中铜的残余含量不应大于 0.30%，经需方同意，铜的残余含量可不大于

0.35%。

A.1.2 钢筋的力学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交货状态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A.1.2 的规定。

2 本标准表 A.1.2 中已有牌号上加“E”的钢筋，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1）钢筋实测抗拉强度与实测屈服强度之比 Rom/Roel不应小于 1.25；
2）钢筋的屈服强度实测值与本标准表 A.1.2 规定的屈服强度特征值的

比值 Roel/Rel不应大于 1.30；
3）钢筋最大力总延伸率 Agt不应小于 9%。

注：Rom为钢筋的抗拉强度实测值；Roel为钢筋的屈服强度实测值；A 为钢筋标准中热

轧带肋钢筋的断后伸长率，即钢筋拉断后在拼接断口两旁 5倍直径的长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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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测所得的伸长率。

表 A.1.2 力学性能要求

A.1.3 钢筋的工艺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弯曲性能应符合表A.1.3的要求，按表A.1.3规定的弯芯直径弯曲 180°
后，钢筋受弯曲部位表面不得产生裂纹。

表 A.1.3 弯曲性能

2 抗震钢筋应进行反向弯曲试验，其它钢筋可根据需方要求进行反向弯

曲性能试验；反向弯曲试验的弯芯直径比弯曲试验相应增加一个钢筋直径，

先正向弯曲 90°，再反向弯曲 20°；经反弯试验后，钢筋受弯曲部位表面不得

产生裂纹。可用反向弯曲试验代替弯曲试验。

A.1.4 钢筋的疲劳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根据需方要求，可进行疲劳性能试验，具体试验参数供需双方协商解

决。

2 疲劳性能试验可在公称直径不大于 28mm或公称直径大于 28mm的钢

筋中分别任选一个公称直径。

3 疲劳性能试验方法应执行 GB/ T 28900的规定。

A.1.5 钢筋的金相组织应主要是铁素体加珠光体，基圆上不应出现回火马氏

体组织。钢筋宏观金相、截面维氏硬度、微观组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

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的规定。

A.1.6 钢筋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和表面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的规定。

牌号 Rel（MPa） Rm（MPa） Rom/Roel A（%） Agt（%） Roel/Rel

HG6/C ≥ 635 ≥ 795 / ≥ 16.0 ≥ 7.5 /

HG6E/C ≥ 635 ≥ 800 ≥ 1.25 ≥ 16.0 ≥ 9.0 ≤ 1.30

牌号 公称直径(mm) 弯曲压头直径(mm)

HG6/C
HG6E/C

6～40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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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检 验 项 目

A.2.1 钢筋出厂时应按批进行检验，每批钢筋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

方法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A.2.1的规定。

表 A.2.1 钢筋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个） 取样方法及规定 试验方法

1
化学成分

（熔炼分析）
1 GB/T 20066

GB/T 4336
GB/T 223

2 拉伸 2
不同根（盘）钢筋切取

附录 A.3.1
GB/T 28900

3 弯曲 2
不同根（盘）钢筋切取

附录 A.3.1
GB/T 28900

4 反向弯曲 2
不同根（盘）钢筋切取

附录 A.3.1
GB/T 28900

5 金相组织 2 不同根（盘）钢筋切取
GB/T 13298
GB/T 13299

6 疲劳试验 GB/T 28900
7 连接性能 JGJ 107、JGJ 163
8 表面 逐根（盘） / 目视

9 尺寸 逐根（盘） /
GB/T 1499.2、
附录 A.1.6

10 重量偏差 5 不同根（盘）钢筋切取
GB/T 1499.2、
附录 A.3.3

注：对化学成分试验结果有争议时，仲裁试验按 GB/T 223进行。疲劳性能、金相组织、

连接性能仅在原料、生产工艺、设备有重大变化及新产品生产时需进行型式试验。

A.3 试 验 方 法

A.3.1 试样的一般规定：

1 除非另有协议，试样应从符合交货状态的钢筋产品上截取；

2 拉伸、弯曲、反向弯曲试验试样不允许进行车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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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时效：测定反向弯曲和疲劳试验性能指标时，采用下列工艺条件：

加热试样到 100℃，在 100℃±10℃温度下保温不少于 30min，然后在静止的

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室温。

A.3.2 拉伸、弯曲、反向弯曲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拉伸、弯曲、反向弯曲试验试样不允许进行车削加工；

2 计算钢筋强度用截面面积采用公称横截面面积；

3 反向弯曲试验时，经正向弯曲后的试样，应在 100℃±10℃温度下保温

不少于 30min，然后在静止的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室温后再反向弯曲。当供方能

保证钢筋人工时效后的反弯性能时，正向弯曲后的试样亦可在室温下直接进

行反向弯曲。

A.3.3 尺寸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带肋钢筋内径的测量应精确到 0.1mm；

2 带肋钢筋纵肋、横肋高度的测量采用测量同一截面两侧纵肋、横肋中

心高度平均值的方法，即测取钢筋最大外径，减去该处内径，所得数值的一

半为该处肋高，应精确到 0.1mm；

3 带肋钢筋横肋间距采用测量平均肋距的方法进行测量，即测取钢筋一

面上第 1 个与第 11个横肋的中心距离，该数值除以 10即为横肋间距，应精

确到 0.1mm。

A.3.4 重量偏差的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测量钢筋重量偏差时，试样应从不同根钢筋上随机截取，试样数量不

少于 5支，每支试样长度不小于 500mm；长度应逐支测量。应精确到 1mm。

测量试样总重量时，应精确到不大于总重量的 1%；

2 钢筋实际重量与公称重量的偏差（%）应按下式计算：

重量偏差=（试样实际总重量-试样总长度×理论重量）/（试样总长度×理
论重量）×100%

A.3.5 检验结果的数值修约与判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冶金技术标准的数

值修约与检验数值的判定原则》YB/T 08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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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检 验 规 则

A.4.1 钢筋的检验分为特征值检验和交货检验。

A.4.2 钢筋的特征值检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特征值检验适用于下列情况：

1）供方对产品质量控制的检验；

2）需方提出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一致的检验；

3）第三方产品认证及仲裁检验。

2 特征值检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轧带

肋钢筋》GB/T 1499.2的规定进行。

A.4.3 钢筋的交货检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交货检验适用于钢筋验收批的检验。

2 组批规则要求：

1）钢筋应按批进行生产、检查和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炉号、同一牌号、

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钢筋组成；每批重量不大于 60t；超过 60t的
部分，每增加 40t（或不足 40t的余数），增加一个拉伸试验试样和

一个弯曲试验试样；

2）允许由同一牌号、同一冶炼方法、同一浇注方法的不同炉号组成混

合批，但各炉号含碳量之差不大于 0.02%，含锰量之差不大于 0.15%；

混合批的重量不大于 60t。
3 钢筋的检验项目和取样数量应符合表 A.2.1和 A.4.3条第 2款第 1项

的规定；

4 各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应符合 A.1节的有关规定；

5 钢筋的复检与判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及钢产品交货一般技术要

求》GB/T 17505的规定；钢筋的重量偏差项目不允许复验。

A.5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A.5.1 钢筋在生产过程中应在其表面轧制牌号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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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 钢筋的表面标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钢筋牌号标志和公称直径毫米数字，还可轧上经注册的厂名或商标；

2 钢筋牌号 HG6/C、HG6E/C应分别以 、 E表示。公称直径毫米数

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3 标志应清晰明了，标志的尺寸由供方按钢筋直径大小作适当规定，与

标志相交的横肋可以取消。

A.5.3 HG6/C、HG6E/C钢筋标志见图 A.5.3。

图 A.5.3 钢筋标志图例

A.5.4 钢筋的包装、质量证明书应符合《型钢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

明书的一般规定》GB/T 2101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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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标 准 用 词 说 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按.....执行”或“应符

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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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标 准 名 录

1 《钢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GB/T 222
2 《金属材料室温拉伸试验方法》GB/T 228
3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
4 《型钢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GB/T 2101
5 《钢及钢产品交货一般技术要求》GB/T 17505
6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7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8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
9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10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1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12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
1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 0666
14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15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16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
17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18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19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范》JGJ 18
20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
21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 163
22 《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JGJ 256
23 《混凝土结构成型钢筋应用技术规程》JGJ 366
24 《冶金技术标准的数值修约与检测数值的判定原则》YB/T 081
25 《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应用技术规程》DGTJ 08-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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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高强钢筋的推广应用可以减少钢筋消耗量，节省资源和能源，减

少环境污染，提高建筑安全储备。高强钢筋与高强混凝土配合使用，还可以

减轻结构自重、减少运输工程量费用、避免结构构件钢筋的密集配置、方便

施工，保证工程质量。高强钢筋用于梁柱纵向钢筋、大开间楼板、基础厚板

及剪力墙的受力筋的节材效果显著。配置高强钢筋可以改善梁柱节点钢筋密

集现象，有利于提高混凝土浇捣质量，同时减小 PC构件钢筋根数或钢筋直径，

有利于降低其连接难度，提高连接质量。通过实验研究、理论计算、工程算

例和近年来在各省工程实际应用案例分析，相对于 HRB400钢筋，当采用

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在大跨度受弯受拉构件、大偏心受压构件、恒活

荷载较大的受弯受拉构件中使用，可以有效节约钢筋，工程项目的综合节约

率在 8%～12%左右。在工程中应用 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符合当前

国家提倡的绿色环保、节能节材的要求，经济及社会效益显著。在工程建设

中推广采用 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国策，具有重

要的工程意义和经济意义。

编制本标准是为了落实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规范应用 635MPa级热轧带

肋高强钢筋。本标准对 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在混凝土结构中的应用，

包括设计、施工及质量验收等方面提出了技术要求。有关 635MPa级热轧带肋

高强钢筋各项材料性能指标主要依据为安徽吾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制定的企业

标准《HRB635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应用技术规程》QB34/WXJ 02022-2022。
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包含 HG6/C、HG6E/C两个牌号，本标准简称高

强钢筋。

1.0.2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年版）3.9.3条指出，“普
通钢筋宜优先采用延性、韧性和焊接性较好的钢筋；普通钢筋的强度等级，

纵向受力钢筋宜选用符合抗震性能指标的不低于HRB400级的热轧钢筋”。《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1-2010年版已列入强度 500MPa级的钢筋，《钢

筋混凝土用钢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2018取消了 335MPa级
钢筋，增加了 600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 HRB600，但未列入 HRB600E。
近年来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陕西省、甘肃省、江西省、安徽省、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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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多省（区）相继颁布了强度 600MPa级及以

上高强钢筋应用的省级地方工程建设技术标准。但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2015年版）规定混凝土结构中使用普通钢筋的

最高强度等级为 500MPa级，635MPa高强钢筋在实际应用中仍缺乏国家规范

依据。

东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单位分别对 635MPa高强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基

本力学性能和抗震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给出了有关结论和建议。

本标准在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2016年
版）的基础上，参考各地方工程建设标准，研究了有关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

的试验成果和理论分析，针对 635MPa级高强钢筋在混凝土结构工程中应用，

制定了相关规定，适用于配置 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的普通混凝土结构

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设计，除对结构有特殊或较高延性要求的，均可参照执

行本标准。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可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的纵向

受力钢筋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中非预应力受力钢筋，可用于抗剪、抗扭

和抗冲切构件的横向钢筋。

试验和研究表明，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在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的应

用，与一般钢筋基本相同，且可与其他类型的钢筋搭配使用；推荐优先用于

由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控制配筋的钢筋混凝土构件中的纵向受拉钢筋。对于由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控制配筋的抗爆设计人防结构、抗倒塌设计结构、地下室

结构、基础、基坑围护、边坡工程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的非预应力受

力钢筋，推荐采用强度等级 635MPa的高强钢筋，以达到节省钢材用量的目的。

HG6/C、HG6E/C高强钢筋的延性、韧性以及抗震性能指标符合《钢筋混

凝土用钢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2018、《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2010（2016年版）等相关标准的规定。由于 635MPa级高强钢筋尚

未列入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中，所以应用于抗震

等级为特一级、体型特别不规则或建筑高度大于 A级高度的高层建筑时，应

结合高强钢筋的特性，按规定进行相关论证。

由于缺乏相关试验研究，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目前还不适用于轻

骨料混凝土、特种混凝土结构以及需做疲劳验算的混凝土构件。

1.0.3 应用高强钢筋时，除需满足本标准的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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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通用规范相关要求及现行国家和行业规范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

一标准》GB 50153、《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混凝土

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高层建

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部分:热
轧带肋钢筋》GB/T 1499.2等标准。

本标准中引用的规范标准未写明版本年号的均指现行有效版本。当依据

引用的规范标准进行修订或升级改版后，工程技术人员应根据情况自行判断

是否执行本标准相关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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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和 符 号

2.1 术 语

2.1.1～2.1.2 HG6/C 热轧带肋高强钢筋，钢筋牌号分为 HG6/C、HG6E/C，
其中 HG6E/C的抗震性能指标，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规

定。根据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准《HG6（E）/C新型热轧带肋高强

钢筋》Q/MGB 5002-2024，钢筋牌号HG6/C、HG6E/C分别对应原牌号HRB635、
HRB63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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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本条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的基本表达式，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0相同，适用于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计算，符号 S在《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GB 50009中为有效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中为地震作用效应与其他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设计值，在本条中均为以内力

形式表达。

根据《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的规定，提出了构件抗

力不定项系数（构件抗力调整系数）γRD的概念，在抗震设计中为抗震承载力

调整系数γRE。
当几何参数的变异性对结构性能有明显影响时，需考虑其不利影响。例

如，薄板的截面有效高度的变异性对薄板正截面承载力有明显的影响，在计

算截面有效高度时宜考虑施工允许误差带来的不利影响。

3.0.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的基本表达形式，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的规定一致。

3.0.6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将裂缝控制等级划分为三级，等级

是对裂缝控制严格程度而言，设计人员需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不同的等级。关

于构件裂缝控制等级的划分，一般根据结构的功能要求、环境条件对钢筋的

腐蚀影响、钢筋种类对腐蚀的敏感性和荷载作用的时间等因素来考虑。

3.0.7 结构构件裂缝宽度限值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2010
（2015年版）选用。GB 50010-2010（2015年版）第 3.4.5条的条文说明中提

出，对混凝土保护层较大的构件，当在外观的要求允许时，可根据实践经验，

对裂缝宽度限值作适当放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2015
年版）较其前版对正常使用阶段的挠度、裂缝宽度的要求相应进行了放宽，

裂缝宽度计算公式有所修改，荷载改用准永久组合，构件受力特征系数有调

整。当混凝土保护层较大时，虽然受力裂缝宽度计算值也较大，但较大的混

凝土保护层厚度对防止裂缝锈蚀是有利的，因此，对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较大

的构件，当在外观要求上允许时，可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对裂缝宽度限值作

适当放大。试验结果表明，高强钢筋耐腐蚀性能优于普通热轧钢筋，从防腐

耐久性角度考虑，对此裂缝宽度限值可作适当放大。对地下室外墙等无特殊



40

外观要求的构件，当保护层设计厚度超过 30mm时，可取 30mm计算裂缝宽

度。

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公式对配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

构件进行裂缝宽度计算的结果较大，近年来对结构裂缝研究一些成果认为，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2015年版）中裂缝计算公式属半理

论半经验式，规范的裂缝限值较为严格，相比欧美国家较为保守，在保证混

凝土构件有足够的耐久性的前提下，确定更合理的确定裂缝宽度限值，有很

高的经济价值，建议依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2015年版）

3.4.5条、7.1.2条的条文及条文说明，可有条件地适当放松最大计算裂缝宽度

限值，建议对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公式进行裂缝计算的宽度

进行折减。由于没有足够依据和权威性，考虑现行的设计文件审查制度，本

标准不作规定。工程设计工程师可以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工程经验决定对策。

3.0.8 混凝土构件变形挠度的限值应以不影响结构使用功能、外观及与其他

构件的连接等要求为目标。混凝土结构的悬臂构件是工程实践中容易发生事

故的构件，《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2010（2015年版）规定了挠

度的验算方法，表 3.4.3规定了受弯构件的挠度限值，表 3.4.3的注 1中对悬

臂构件提出了悬臂结构计算跨度取值，注 4中提出了构件制作起拱、反拱的

限制，目的是为了防止起拱、反拱过大引起的不良影响。当构件的挠度满足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要求，但相对于使用要求仍然过大时，

设计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比该表括号中的限值更加严格的要求。

3.0.9 钢筋代换是设计和施工中常遇到的情况。钢筋代换除应满足等强代换

的原则外，尚应综合考虑不同钢筋的性能差异对裂缝宽度验算、最小配筋率、

抗震构造要求等的影响，并应满足最小配筋率、钢筋间距、混凝土保护层厚

度、锚固长度、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及搭接长度等的要求。应该注意的是，

代换后钢筋受拉承载力不应高于原设计的钢筋受拉承载力太多，以免造成薄

弱部位的转移，以及构件发生混凝土压碎、剪切破坏等脆性破坏。施工时要

求钢筋代换，应经设计同意并取得设计变更文件。

3.0.10 采用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施工和验收必须符合相关规范

标准的规定，特别是通用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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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高 强 钢 筋

4.1.1 本标准采用的 HG6/C、HG6E/C高强钢筋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关规

定，具体技术指标要求见《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及本标准附录 A。
4.1.2 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规定，钢筋标准强度的保证率

不应小于 95%。

4.1.3 本条给出了 HG6/C、HG6E/C高强钢筋屈服强度标准值、极限强度标准

值、弹性模量、断后伸长率、最大力下总伸长率等设计参数。

4.1.4 HG6E/C高强钢筋除满足表 4.1.3的规定外，抗拉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

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小于 1.25，钢筋的屈服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标准值的

比值不应大于 1.30，钢筋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实测值不应小于 9.0%，其取值

依据为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 1499.2
对钢筋抗震性能指标提出的要求，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对抗震

钢筋相关要求一致。

对按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设计的框架和斜撑构件(含梯段)，要求纵向受

力钢筋检验所得的抗拉强度实测值(即实测强度最大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

比值(强屈比)不小于 1.25，目的是使结构某部位出现较大塑性变形或塑性铰

后，钢筋在大变形条件下具有必要的强度潜力，保证构件的基本抗震承载力。

要求钢筋受拉屈服强度实测值与钢筋屈服强度标准值的比值(屈强比)不应大

于 1.3，主要是为了保证“强柱弱梁”、“强剪弱弯”设计要求的效果不致因钢筋

屈服强度离散性过大而受到干扰。钢筋最大力下总伸长率不应小于 9%，主要

为了保证在抗震大变形条件下，钢筋具有足够的塑性变形能力。

4.1.5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的 2.0.4条规定，普通钢筋材料分项

系数取值不应小于 1.1；表 3.2.1规定强度等级 400MPa和 500MPa的热轧钢筋

最小材料分项系数分别是 1.10和 1.15。根据安徽吾兴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标

准《HRB635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应用技术规程》QB34/WXJ 02022-2022及实际

工程检验结果，考虑到高强钢筋必要的安全储备，对 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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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材料分项系数取为 1.15，635/1.15=552.2，由此抗拉强度设计值取 550MPa。
安徽寰宇建筑设计院朱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陈安英博士研究团队课题

组做了HRB635热轧带肋高强钢筋数十组梁的受弯试验和数十组柱子的偏压、

轴压试验；合肥工业大学 2018年完成的 19组偏心受压柱承载力试验，验证

了 HRB635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在混凝土中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从试验构件

的受力机理与破坏形态来看，构件在试验过程中没有异常现象，钢筋和混凝

土的本构关系没有因为钢筋强度提高到 635MPa而发生较大变化，钢筋混凝土

的基本原理仍适用于配置 HRB635热轧带肋高强钢筋的混凝土构件。

安徽寰宇建筑设计院朱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陈安英博士研究团队课题

组试验研究结论表明：

1 梁等受弯构件受拉区钢筋强度设计值取 550 N/mm2，受压区钢筋强度

设计值取 490 N/mm2，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与抗压强度设计值应有所区别；

2 对于柱子等受压构件，钢筋受压强度设计值，大偏压时取 490 N/mm2，

轴压时取 400 N/mm2，小偏压时取值同轴心受压；

3 对于钢筋受剪、受扭、受冲切强度设计值取 360 N/mm2，是由于在这

些受力条件下高强钢筋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其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中 HRB500取为 360 N/mm2；

4 对于大偏心受压构件的受拉一侧，钢筋应力能够充分发挥，钢筋按抗

拉强度设计值取 550 N/mm2。

混凝土构件中 HRB635热轧带肋高强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取 490N/mm2。
基于受压构件界限相对受压区高度所贡献的受压区强度有限，混凝土早于钢

筋屈服破坏，钢筋的强度不能充分地发挥，抗压强度设计值取值不宜过高，

故适当降低。

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yv按表中 fy的数值采用，但用作受剪、受扭、

受冲切承载力计算时，fyv应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规定为

360N/mm2。限制其数值不大于 360 N/mm2是为了控制裂缝发展不至于过大；

对于约束混凝土的钢筋，其作用是约束混凝土构件的横向变形，因此控制柱、

约束边缘构件的箍筋体积配箍率和局部承压计算，可不受此条限值。高强钢

筋用作受剪、受扭、受冲切钢筋，不能充分发挥其强度优势，宜选用较低强

度级别的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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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4.1.8 条文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2015年版）

3.6.3条，提出当进行偶然作用下结构防连续倒塌的验算时，在抗力函数的计

算中，混凝土强度取强度标准值，普通钢筋强度取极限强度标准值，宜考虑

偶然作用下结构倒塌对结构几何参数的影响。必要时尚应考虑材料性能在动

力作用下的强化和脆性，并取相应的强度特征值。

按《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设计的人防地下室结构，根据

相关研究成果，635MPa级高强钢筋强度综合调整系数取 1.10。
条文提出了人防结构设计及结构抗倒塌设计的强度设计值，对高强钢筋

的强度予以充分利用。

由于对 635MPa级高强钢筋的疲劳应力幅限值未进行系统研究，疲劳应力

幅限值应根据专门试验确定，本标准未作规定，暂未列入应用范围。

4.2 混 凝 土

4.2.2 采用高强钢筋的混凝土构件，其混凝土宜具有低收缩性能。采用

635MPa级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后，构件的常用配筋率会有所下降，因此控制混

凝土的水胶比，在满足泵送工艺要求的条件下，选用中粗砂、控制含泥量以

及坍落度、选择适当外加剂对减少混凝土自身收缩，保证混凝土质量尤为重

要。

4.2.3 本条提出了混凝土最低强度等级的限制。《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规定：采用 500MPa及以上等级钢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施工时现浇楼面梁、板一般同时浇筑，因此将梁、板

的最低混凝土强度等级同取为 C30。
根据郑州大学刘立新针对高强钢筋应用的研究，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

C40时，高强钢筋在节点处的锚固长度要求较难满足，提高混凝土强度等级

至 C50及以上时可有效地解决锚固长度不足的问题。同时，采用高强度等级

的混凝土也能获得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考虑到建筑界现实情况和高强钢筋

在节点处的锚固要求，规定配置高强钢筋的梁、板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C30，墙、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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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强钢筋连接接头和套筒

4.3.1～4.3.2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55008-2021规定了钢筋连接接头的极

限抗拉强度值，本条文将此作为钢筋连接接头的极限抗拉强度值最低标准，

实际应用时只能更严不能放松。《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55008规定Ⅱ级接头

实测极限抗拉强度 f0msk≥fstk，Ⅲ级接头实测极限抗拉强度 f0msk≥1.25fyk，
HRB635钢筋 fstk为 795N/mm2，1.25fyk为 794N/mm2，两者数值差别不大，

故本标准取消Ⅲ级接头的规定。

高强钢筋接头单向拉伸时的强度和变形是钢筋连接接头的基本性能。高

应力反复拉压性能反映连接接头在风荷载及多遇地震情况下承受高应力反复

拉压的能力。接头在经受高应力反复拉压和大变形反复拉压后仍应满足最基

本的抗拉强度要求，这是结构延性得以发挥的重要保证。大变形反复拉压性

能反映结构在强烈地震情况下钢筋进入塑性变形阶段接头的受力性能。钢筋

机械连接接头在拉伸和反复拉压后仍应满足塑性变形；卸载后形成不可恢复

的残余变形(国外也称滑移)，对混凝土结构的裂缝宽度有不利影响，因此有必

要控制接头的变形性能。上述三项性能是进行接头型式检验的基本检验项目。

现场工艺检验则要求检验单向拉伸残余变形和极限抗拉强度。

4.3.3 考虑施工的实际情况，设计连接套筒强度时应留有余量，钢筋连接接

头等级为Ⅰ级、Ⅱ级的屈服承载力标准值及抗拉承载力标准值分别不应小于被

连接钢筋相应值的 1.2倍、1.1倍，以确保传力性能。

4.3.4～4.3.6 连接套筒设计、加工和检验验收应符合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

接用套筒》JG/T 163的有关规定。直螺纹机械连接是高强钢筋连接采用的主

要方式，按照钢筋直螺纹加工成型方式分为镦粗直螺纹、剥肋滚轧直螺纹和

直接滚轧直螺纹。《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 163对相关材料力学性能、

外观、尺寸及螺纹等做了具体规定。高强钢筋直螺纹连接接头的技术性能指

标应符合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和《钢筋机械连接用套

筒》JG/T 163的规定。套筒生产质量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套筒生产企业应发布包括本企业产品规格、型式、尺寸及偏差、质量

控制方法、检验项目及制度、不合理品处理规则等内容的企业标准，并应经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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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套筒生产企业宜取得有效的 GB/T 19001/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和建设工程产品认证证书。



46

5 结构构件设计

5.0.1 配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在规定的荷载组合下的结构效应分析与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相同。

5.0.2 配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其各项承载力计算与《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及《高层建筑混凝土

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规定相同。

高强钢筋的屈服强度和屈服应变较高，相应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和最

大纵筋配筋率较小，因此在设计时应注意防止构件超筋。相对界限受压区高

度的计算方法与有屈服点的普通钢筋相同。

合肥工业大学 2018年完成 19根偏心受压柱承载力试验，验证了 HRB635
热轧带肋高强钢筋在混凝土中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从试验构件的受力机理

与破坏形态来看，构件在实验过程中基本没有异常现象；钢筋与混凝土的本

构关系没有因为钢筋强度的提高而发生变化，钢筋混凝土的基本原理适用于

HRB635热轧带肋高强钢筋，配置高强钢筋作受力钢筋的混凝土受弯构件的设

计方法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相同，因此设计可利用符

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规定的混凝土结构设计软件，可将软件

中有关钢筋的计算参数修改后直接计算，设计人员须保证其运算的可靠性，

并对计算结果应作必要的判断和校核。注意尽量选用直径较小的高强钢筋，

降低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和钢筋锚固不满足要求的可能。

5.0.4 超静定混凝土结构在出现塑性铰的情况下会发生内力重分布，工程设

计可利用这一特性进行构件截面之间的内力调幅，以达到简化构造、节约配

筋的目的。本条规定给出了可以采用塑性调幅设计的构件或结构类型，提出

了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设计的条件。

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计算方法进行构件的设计时，由于塑性铰的出现，

抗弯能力调小部位的裂缝宽度较大，故进一步明确允许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

构件的使用环境，并强调应进行构件变形和裂缝宽度验算，以满足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的要求。

5.0.5 配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其矩形、T形、倒 T形和 I形截面受

拉、受弯和偏心受压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计算方法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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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0的规定相同。

5.0.6 配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构件裂缝宽度验算的要求与《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相同。

东南大学 2011年完成的 19根梁受弯性能试验表明，采用高强钢筋的梁

平均裂缝宽度试验值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规定的计算方法的

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安徽寰宇建筑设计院朱华教授级高工、陈安英博士高强钢筋研究团队课

题组做了 HRB635热轧带肋高强钢筋数十组梁裂缝试验，合肥工业大学钟迅

教授、蒋庆教授研究团队也做了 HRB635热轧带肋高强钢筋数十组裂缝试验，

表明梁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限值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的规定相一致时，HRB635高强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与 HRB400热
轧带肋高强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在开裂状态、裂缝形态、裂缝宽度等方面相

比没有变化。

混凝土构件裂缝宽度限制是影响高强钢筋推广应用的主要问题之一，查

阅有关研究试验资料和论文可以发现，我国规范公式裂缝宽度计算值大于欧

美规范的计算值。控制构件裂缝涉及到结构的耐久性，是全局性长期性问题，

应由试验和时间来验证。本标准仍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执行，

设计人员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具有成熟的工程经验和技术支撑时可以合理放

松裂缝宽度限值。梁的有效翼缘宽度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
规定确定。

5.0.7 高强钢筋作受力钢筋的混凝土受弯构件挠度验算可按《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10进行。

5.0.9～5.0.11 落实《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第 2.4.2、5.2.1、
5.2.2条所规定的原则性要求。对框架结构的构件端面、潜在塑性铰区的箍筋

加密要求、梁柱的节点的配筋构造提出原则性要求，是保障混凝土框架结构

房屋抗震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必要的。条文同时提出了抗震墙、框架梁柱提

高延性的要求，是工程结构抗震能力的重要保障。

5.0.12 由于高强钢筋的屈服强度较高，相应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较小，因

此在设计时应注意其带来的影响。框架梁的受压区高度应满足本条的规定，

以保证构件出现塑性铰的位置有足够的转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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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钢筋屈服强度和屈服应变较高，相应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和最大

纵向配筋率较小，为充分保证框架梁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相对受压区高度和延

性，宜适当降低现行规范中对框架梁端纵筋（普通钢筋）最大配筋率的限值，

梁端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不宜大于 2%；当梁端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大于 1.8%
时，梁端箍筋加密区箍筋直径宜比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的规定值增大 2mm。

5.0.13 配置高强钢筋的框架柱、框支柱，其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与《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中强度等级 500MPa钢筋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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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 造 规 定

6.1 高强钢筋锚固

6.1.1 随着钢筋强度不断提高、结构形式的多样性，钢筋在混凝土中锚固条

件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近年来系统试验研究及可靠度分析的结果，并参考

国外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给出了以简化计算确定受拉钢

筋锚固长度的方法。

根据合肥工业大学陈安英博士高强钢筋研究课题组所做的 HRB635高强

钢筋锚固试验结果，按现有规范规定的锚固长度可以满足 HRB635高强钢筋

的锚固需求。安徽吾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合肥工业大学 2020 年进行的

635MPa级热轧高强钢筋锚固性能试验表明，钢筋直径、混凝土等级、锚固长

度、混凝土保护层厚度、配箍率均会影响钢筋材料强度的发挥。直锚、弯锚、

螺栓锚，锚固长度为 20d，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在 5d以上以及混凝土等级在 C30
以上基本能够发挥直径 25mm以下高强钢筋的材料强度。如果配有箍筋，且

配箍率不小于 1%，由于箍筋的约束作用能够很好约束混凝土的裂缝发展，所

以可以适当降低以上的要求。

长安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对 HRB400 钢筋和强度 630MPa 级标准外形高强

钢筋的 93组钢筋与混凝土粘结锚固试验资料表明，标准外形的高强钢筋与混

凝土的粘结锚固破坏机理与普通钢筋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其锚固长度计算

方法、修正系数和机械锚固等规定可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相
同。钢筋粘结强度随着混凝土强度、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的增大而增大，随着

粘结长度的增长而略有降低，配箍对于延缓劈裂破坏、提高粘结强度有一定

作用。其中基本锚固长度 lab取决于钢筋强度 fy及混凝土抗拉强度 ft，并与锚

固钢筋的直径及外形有关。HG6/C高强钢筋外形与普通热轧带肋钢筋相同，

基本锚固长度 lab、锚固长度 la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相

同。

河北工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李艳艳、河北省土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苏

恒博对 600MPa钢筋粘结性能试验研究通过对 63个棱柱体拉拔试验，也得出

类似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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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钢筋锚固长度应根据钢筋直径、钢筋与混凝土抗拉强度、钢筋外形

和锚固端形式、结构或构件抗震等级计算确定，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是

影响钢筋锚固可靠性的重要因素。在任何情况下受拉钢筋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6lab及 200mm。抗震设计时应注意须乘相应的抗震修正系数。

高强钢筋焊接时强度会损失，金相会改变，对贴焊锚筋时钢筋强度的损

失缺乏专门研究，高强钢筋的可焊性、焊接可靠性和稳定性尚需验证，故暂

不允许采用侧焊、端焊锚板锚固。

6.1.2 钢筋的可靠锚固与结构的安全性密切相关。不同的钢筋锚固方式将明

显影响混凝土结构设计和施工方法。锚固板具有安装快捷、质量及性能易于

保证、锚固性能好的优点。采用螺栓端锚固板可减小钢筋锚固长度、节约钢

材，且方便施工。锚固板与钢筋的连接选用螺纹连接是为了提高连接强度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螺纹长度应满足抗拉强度的要求。

由于高强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高，钢筋的锚固长度大，如在主次梁交叉

处，次梁钢筋锚入主梁的锚固直线段长度会因主梁宽度较小而不满足规范的

相关要求。采用锚固板时，应过拉拔试验验证。

锚固板分全锚固板和部分锚固板，常用的部分锚固板依靠锚固长度范围

内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作用和锚固板承压面的承压作用共同承担钢筋规定锚

固力。

6.1.3 钢筋的锚固长度、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和箍筋配置对钢筋锚固板的锚固

极限拉力有明显影响。为确保在最不利情况下钢筋锚固板的锚固强度，对锚

固区设计提出要求。具体做法应符合《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JGJ 256的
规定。

6.2 高强钢筋连接

6.2.1 采用机械连接的高强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6mm，是为防止高强钢筋螺纹

加工引起钢筋的截面损失造成高强钢筋承载力下降太多，导致结构构件不安

全。

高强钢筋因自身材料强度高，焊接连接技术要求更为严格，考虑施工现场

实际情况，为慎重起见，本标准钢筋连接形式未纳入焊接连接，当施工现场



51

个别位置必须采用焊接连接时，应按有关规定进行试验论证后进行。

6.2.2 钢筋连接接头在经受高应力反复拉压和大变形反复拉压后仍能满足最

基本的抗拉强度要求，这是结构延性得以发挥的重要保证。高强钢筋机械连

接接头在拉伸和反复拉压后仍能满足塑性变形，卸载后形成不可恢复的残余

变形（滑移），对混凝土结构的裂缝宽度有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控制接头

的变形性能。

6.2.3 钢筋的连接形式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和施工条件而选择，连接接头的

类型和质量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任何形式的钢筋连接均会削弱其传

力性能，因此钢筋连接的基本原则为：连接接头设置在受力较小处；限制钢

筋在同一跨度或同一层高度内的接头数量；避开结构的关键受力部位如柱端、

梁端的箍筋加密区，并限制接头面积百分率。

6.3 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及钢筋和连接件保护层厚度

6.3.1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对受拉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的规定属强制性要求，本标准遵照执行。

有抗震要求及高层建筑的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受力钢筋的配筋百分率，除

应符合《混凝士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中抗震设计章节的相关要求，同时

还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3的相关规定。

高强钢筋的其他构造要求，除本标准有特别要求外，均应符合《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对 HRB500级钢筋的相关规定，并应适当加强。

6.3.2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和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应充分重视保证高强钢筋的混凝

土保护层厚度的重要性，高强钢筋在混凝土中的握裹粘结、锚固、连接以及

钢筋与混凝土共同工作性能、耐久性能、防火性能能否达到设计要求，混凝

土保护层厚度是重要保障条件之一。应该注意《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规定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指最外侧钢筋外缘至混凝土构件表面的最小

距离，《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2015年版）规定的混凝土保

护层厚度不再是纵向钢筋(非箍筋)外缘至混凝土表面的最小距离，而是“以最

https://baike.so.com/doc/1881508-19905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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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层钢筋(包括箍筋、构造筋、分布筋等)的外缘计算混凝土的保护层厚度”。

6.3.3 对高强钢筋连接件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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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 工

7.1 一 般 规 定

7.1.1 配置高强钢筋的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还应执

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 50204等规范标准的有关规定。

7.1.3 钢筋代换不是简单的“强度等效”，高强钢筋的代换应符合第 3.0.9条的

规定。

7.1.6 施工现场存在同时使用 HG6/C高强钢筋和 HRB400、HRB500钢筋的

情况，为避免混淆，应分开堆放。在施工现场宜架空存放在硬化的地面之上，

架空高度不小于 150mm，同时应高出自然地面，雨布覆盖。

7.1.7 钢筋进场时和使用前均应加强外观质量的检查。弯曲不直或经弯折损

伤、有裂纹的钢筋不得使用；表面有油污、颗粒状或片状老锈的钢筋亦不得

使用，以防止影响钢筋握裹力或锚固性能。成型钢筋在加工及出厂过程中均

由专业加工厂质量管理人员进行检验，检验合格的产品才能入库和出厂。

7.2 钢 筋 加 工

7.2.1 成型钢筋的应用可以减少钢筋的损耗且有利于控制质量，同时缩短钢

筋现场存放的时间，有利于钢筋的保护。成型钢筋的专业化生产应采用自动

化机械设备进行钢筋调直、切割和弯折，其性能应符合《混凝土结构成型钢

筋应用技术规程)JGJ 366的有关规定。

7.2.4 为避免通过钢筋冷拉提高强度或增加长度的危险做法，防止冷拉变脆，

保证钢筋应有的延性，规定了钢筋调直应采用机械方法，不得采用冷拉调直

方法。

7.3 钢筋连接和安装

7.3.1 接头连接会削弱钢筋传力和构件的结构性能，因此抗震设计的柱、梁

端部加密区，钢筋弯起点附近等部位不应设置连接接头。



54

混凝土结构施工的钢筋连接方式由设计确定，且应考虑施工现场的各种

条件。如设计要求的连接方式因施工条件需要改变时应办理变更文件。

7.3.2～7.3.4 受力钢筋的机械连接、钢筋锚固板必须按要求施工，并应加强

对机械连接、钢筋锚固板施工的管理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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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 量 验 收

8.1 一 般 规 定

8.1.2 在浇筑混凝土之前钢筋隐蔽工程验收内容。

8.2 钢筋材料质量验收

8.2.3 按《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的规定，提

出抗震钢筋延性的检验要求，具体体现为本标准表 4.1.3-2中实测强屈比、超

强比和最大力下总伸长率的要求。

8.4 钢筋连接质量验收

8.4.6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的应按照《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相关

规定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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